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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E5_8F_B8_E8_80_c67_254435.htm 一、考点说明 《物权法》

首次规定了未来财产抵押制度，即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业

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、原材料、半

成品和产品抵押。 二、理论分析 抵押权是对于债务人或第三

人不移转占有而供担保的不动产及其他财产，优先清偿其债

权的权利。抵押权是抵押权人直接对物享有的权利，可以对

抗物的所有人及第三人。其目的在于担保债的履行，而不在

于对物的使用和收益。抵押权的标的物是债务人或第三人提

供担保的不动产及其他财产。抵押权的设定不要求移转标的

物的占有。 抵押合同中，若抵押的财产不可抵押，则该合同

无效。一般不可抵押的财产主要有以下几种： 1、土地所有

权； 2、耕地、宅基地、自留地、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

使用权，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； 3、学校、幼儿园、

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、医

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； 4、所有权、使用权不明

或者有争议的财产； 5、依法被查封、扣押、监管的财产； 6

、乡镇、村企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。以乡镇、

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，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

用权一并抵押； 7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

产。 三、例题解析 [例题]某中学为修缮教育设施向银行借款

，银行要求该学校提供担保，学校以自有财产向银行设立抵

押，以下哪些财产可以抵押？（ ） A.该学校的办公楼 B.该学

校的操场 C.该学校的小汽车 D.与临校存在权属争议的财产 [



答案]C [解析]本题是关于抵押权的标的即抵押物的问题。《

担保法》第34、37条分别对可以抵押和不得抵押的财产作出

了比较详细的规定。依据法律，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等以公

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、医疗卫生设施

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不得设定抵押。所有权、使用权不明或

者有争议的财产也不得抵押。 [注意]在了解《担保法》规定

的同时，应当掌握《担保法解释》的特殊规定。第47条规定

：“以依法获准尚未建造的或者正在建造中的房屋或者其他

建筑物抵押的，当事人办理了抵押物登记，人民法院可以认

定抵押有效。”第48条规定：“以法定程序确认为违法、违

章的建筑物抵押的，抵押无效。”第50条规定：“以担保法

第三十四条第1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的，抵押财产的范围应当

以登记的财产为准。抵押财产的价值在抵押权实现时予以确

定。”第52条规定：“当事人以农作物和与其尚未分离的土

地使用权同时抵押的，土地使用权部分的抵押无效。”第53

条规定：“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

、社会团体，以其教育设施、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

设施以外的财产考试大原创为自身债务设定抵押的，人民法

院可以认定抵押有效。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